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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5-048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20日，本公司接到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

国能建” ）通知，中国能建已于2015年8月19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 ）递交了境外发行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申请，并于2015年

8月20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了招股说明书等文件。 上述披露文件中包括本公司的相关

财务数据，现同时披露如下：

单位：千元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5月31日

流动资产 45,967,158 52,870,691 62,648,497 67,429,608

非流动资产 30,440,941 33,458,893 42,251,758 45,840,214

流动负债 39,324,033 44,595,664 54,554,700 57,429,873

非流动负债 23,065,390 25,857,583 26,186,797 29,877,297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1~5月

收入 53,536,895 59,527,557 71,605,390 27,086,781

开支 51,739,837 57,632,464 68,804,648 25,687,958

年/期内利润 1,797,058 1,895,093 2,800,742 1,398,823

年/期内综合

收益总额

1,994,023 2,198,462 3,861,946 1,398,983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5年1~5月

经营活动的

现金（流出）

流入净额

(265,510) 4,697,564 1,146,316 (1,948,716)

投资活动的

现金（流出）

流入净额

(3,085,381) (2,967,364) (4,563,721) (5,753,067)

融资活动的

现金（流出）

流入净额

1,581,933 127,812 5,662,827 7,134,494

现金（流出）

流入净额

(1,769,829) 1,764,618 2,223,988 (575,131)

上述本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系按国际会计准则进行编制，与按国内会计准则编制的数

据存在差异。

本公司将于8月31日披露2015年半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数据包含上述H股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数据，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同时，在此提示投资者，中国能建在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文件目前为草拟本，其

内载资料并不完整，且后续可能会有更新。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6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有部分投资者致电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求证有关中国证券

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金公司）买入公司股票的情况，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

性，公司现将证金公司及相关基金的资产管理计划、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汇金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

的股东名册显示，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占比%

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4,098,681 1.6106%

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3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4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5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6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7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8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9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15,772,800 0.3021%

1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11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772,800 0.3021%

证金公司及相关基金的资产管理计划合计： 241,826,681 4.6314%

1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2,023,200 1.3794%

合计： 313,849,881 6.0108%

（注：上述数据直接引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数据；上述

百分比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56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技术项目合作框架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甲方” ）近日与张子宇先生

（以下简称 “乙方” ）签订了《三素分离产业化项目合作框架方案》、《木质素基材碳纤维

产业化项目合作框架方案》，现将协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介绍

张子宇先生1975年生于一个研究发明世家，自幼热爱钻研和探索，1997年毕业于唐山

理工学院化工工业物理分析系。 2002年为解决和完善竹纤维的强力低及提取过程中存在

的污染问题，研发出了一项零污染、零排放100%回收率的生物质利用新技术路线，该项技

术的成功问世， 彻底攻克了国内外一百多年来一直延用的传统酸碱法的制浆技术瓶颈，从

源头彻底解决了政府付出极大代价进行治理的造纸业黑液排放污染的问题，还同时获得了

大大高于纤维素价值的多种副产品。

张子宇先生2007年获得 “利用竹材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及副产品工艺方法” 专利；

2008年“通用有机物分离生物质能材料”荣获“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2010年获得“生物质

有机组分的分离工艺方法”专利。

二、合作背景

1、三素分离项目：

木质纤维素原料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天然可再生高分子化合物，主要包括纤维素、半纤

维素和木质素三大组分。 其中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都属于碳水化合物，而木质素属于芳香族

化合物，纤维素分子通过规则、紧密排列形成致密的天然抗降解屏障，木质素和半纤维素通

过大量的氢键像胶黏剂一样填充在纤维之间，稳定着纤维特有的结构。通过有效的物理、化

学、生物催化方法可以将木质纤维素原料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转化为糖源，加工成乙醇、

丁醇、乙二醇等可再生能源和化学品；也可以将纤维素衍生化，比如经酯化、醚化改性加工

成可降解性材料、 高性能吸附材料及固定化材料等； 而半纤维素材料在人类食品营养、医

药、保健领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比如木糖、木糖醇、低聚木糖等功能性食品及添加剂；

木质素主要由对羟基苯丙烷、愈创木基丙烷及紫丁香基丙烷等结构单元组成，在农业方面

可用作复合缓释肥、土壤改良剂、农药缓释剂等，在石油工业方面，可作为钻井泥浆助剂、降

粘剂、橡胶补强剂及高性能防火材料、碳纤维等。 目前国内外已经采用蒸汽爆破法、酸碱处

理、有机溶剂处理、超临界萃取等方法进行分离，但由于其结构的复杂性，很难实现三大组

分的高效清洁分离，在提取一种组分的时候容易造成其他组分的破坏及损失，得到的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纯度低，分离过程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

采用含催化剂的复合有机溶剂体系及生物质有机组分分离提取生物质中纤维素、半纤

维素、木质素，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性技术。 该技术原料利用率高、溶剂可循环利

用、耗水量少、综合能耗低;不排放废液、废气、废渣，生产过程环保、设备投资低;分离提取

的三素产品得率高、纯度高，产品质量经检测符合相关标准。该技术为三素的精细转化提供

了更有利的保障，为龙力秸秆（玉米芯）综合利用效益提升创造了更有利的发展空间。

2、木质素基材碳纤维项目

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大于90%的特种纤维。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具有高强度、高模通

量、耐高温、耐腐蚀、耐疲劳、抗蠕变、高导电与传热等优良特性。 碳纤维不仅具有碳材料的

固有表征特性，又兼备纺织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是新一代增强纤维。作为高性能纤维的一

种，碳纤维材料已在军事及民用工业的各个领域取得广泛应用，从航天、航空、汽车、电子、

机械、化工、轻纺等民用工业到运动器材和休闲用品等。 过去碳纤维除做绝热保温材料外，

一般不单独使用，多作为增强复合材料加入到树脂、金属、陶瓷、混凝土等材料中构成复合

材料。 增强型复合材料可以用作飞机结构材料、电磁屏蔽除电材料（火箭喷管、鼻锥、大面

积放热层）、机动船、工业机器人、汽车板簧和驱动轴等、卫星构架、天线、太阳能翼片等，已

经得到广泛使用。

碳纤维按来源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人造纤维，如粘胶丝，人造棉，木质素纤维等，

另一类是合成纤维，主要是石油等自然资源中提纯出来的原料，在经过处理后纺成丝的，如

腈纶纤维，沥青纤维，聚丙烯腈纤维等，目前只有粘胶纤维、沥青纤维和聚丙烯腈纤维三种

原料制备的碳纤维工艺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我国木质纤维素原料总量约有30亿吨，采用含催化剂的复合有机溶剂体系及生物质有

机组分分离提取的木质素具有灰分低、无碱、羟值高等特点，经过碳化后制成的碳纤维具有

高强、高模、高导电、高导热的特性，是我国航空航天、军事工业及军备竞争急需的关键性材

料，这标志着我国高性能碳纤维提取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一旦木质纤维素原料的碳纤

维产业化后，将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军事工业、医药卫生及健康领域，将为世人所瞩目。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项目描述：以生物质为原料，进行三素分离（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的技

术，实现植物资料的综合利用；以生物质为原料低成本制备高性能木质素基碳纤维技术。

2．合作方式：

（1）甲乙双方以共同开发的方式合作成立新公司，拟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

（2）乙方技术许可甲方期间，不再许可任何第三方。

（3）双方尽快合作建设：三素分离规模化工业生产线和木质素基碳纤维中试线及规模

化工业生产线。

（4）新公司成立时，甲方持股新公司比例为67%，乙方持股新公司比例为33%，若新公

司需要增资扩股时，双方拥有优先权利，以现金或经过评估后的资产或技术作价来确定持

股比例。

（5）公司因以上技术实现的净利润分配比例，双方另行协商。

3、合作内容：

（1）甲方提供符合相关技术研发的实验室及设施。

（2）甲方提供以上中试线（木质素基碳纤维项目）和规模化工业生产线的设备、厂房

及资金投入等；

（3）乙方到新公司中负责项目的建设、研发及产品质量。

（4）双方共同推动产品下游应用及相关新产品研发。

4、对知识产权的约定：

（1）乙方应保证其所提供技术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如

发生相关知识产权纠纷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2）乙方应致力于相关产品后续衍生技术的开发，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由甲方

双方共享。

（3）乙方到新公司中负责项目的建设、研发及产品质量。

（4）双方共同推动产品下游应用及相关新产品研发。

四、合作协议对公司影响

1、本次签订的技术开发协议是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

础上达成的；双方将充分发挥在技术、资金、市场开发等方面各自的优势，实现相关技术的

产业化。

2、本协议对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将对公司未来市场拓展产生积极

意义：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3、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对公司以后经营业绩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履行尚存在不确定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政治、经济等方面，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张子宇先生所签订的 《三素分离产业化项目合作框架方案》、《木质素基材

碳纤维产业化项目合作框架方案》。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094

、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

2015-07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8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三湘大厦一楼湖南厅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9,832,33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82,134,17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47,698,1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224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853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37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俞培俤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出席及主持本次会

议，委托公司副董事长董云雄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董事长俞培俤先生，独立董事林永经先生、郭成土先

生、马洪先生、张白先生，董事俞锦先生、俞丽女士、冷文斌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文贵先生、罗钦洪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燕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收购西藏鑫联洪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

30%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2,970 99.999864 1,100 0.000125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5,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2,970 99.999864 1,100 0.000125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5,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2,970 99.999864 1,100 0.000125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5,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4、议案名称：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2,970 99.999864 1,100 0.000125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5,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2,970 99.999864 1,100 0.000125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5,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6、议案名称：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

和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1,370 99.999683 2,700 0.000306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3,834 99.999086 8,400 0.000903 100 0.0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公

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出具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1,370 99.999683 2,700 0.000306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3,834 99.999086 8,400 0.000903 100 0.0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就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出具

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1,370 99.999683 2,700 0.000306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3,834 99.999086 8,400 0.000903 100 0.0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公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出

具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82,131,370 99.999683 2,700 0.000306 100 0.000011

B股 47,692,464 99.988050 5,700 0.01195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29,823,834 99.999086 8,400 0.000903 100 0.0000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481,823,

977

99.998568 6,800 0.001411 100 0.000021

3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

行方案的议案

481,823,

977

99.998568 6,800 0.001411 100 0.000021

4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

案

481,823,

977

99.998568 6,800 0.001411 100 0.000021

5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481,823,

977

99.998568 6,800 0.001411 100 0.0000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涉及逐项表决，各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发行规模及发行

方式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2

票面金额和发行

价格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3 发行对象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4 债券期限及品种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5

债券利率及还本

付息方式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6 担保方式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7 募集资金用途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8

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09 偿债保障措施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10

发行债券的上市

安排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3.11 决议有效期

929,825,

434

99.999258 6,800 0.000731 100 0.000011

2、 议案2、3、4、5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备战、沈粤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人员资格、表决方

式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686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公告编号：

2015-061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8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厦禾路668号22层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8,381,3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廉小强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吴宗明、王非、管欣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陈国发、詹宏超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廉小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配股发行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2议案名称：配售股票种类、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3议案名称：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4议案名称：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5议案名称：配售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6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7议案名称：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8议案名称：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2.09议案名称：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配股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配股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度配股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子公司为购车客户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8,381,350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

议案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1 发行方式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2 配售股票种类、面值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3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4 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5 配售对象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6 发行时间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7 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8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

润的分配方案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2.09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3

关于公司2015年度配股

预案的议案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4

关于公司2015年度配股

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

年度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2015年度子公司为

购车客户提供融资担保的

议案

125,912,306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2、3、4、5、6、7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川、余洪彬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